
【裁判字號】98,行專訴,120

【裁判日期】991202

【裁判案由】發明專利舉發

【裁判全文】

智慧財產法院行政判決

　　　　　　　　　　　　　　　　　 98年度行專訴字第120號

　　　　　　　　　　　　　　　　　　99年11月11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南塑機械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蔡秀眉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王美花（局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薛惠澤

　　　　　　董必正

參　加　人　胡永進

訴訟代理人　陳啟舜律師

複 代 理人　錢師風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發明專利舉發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98

年9 月2 日經訴字第09806117190 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並經本院裁定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被告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參加人於民國89年3 月27日以「射製複色或複料

   之裝置」向被告申請發明專利，經被告編為第89105896號審

   查，准予專利，並於公告期滿後，發給發明第142007號專利

   證書（下稱系爭專利）。嗣原告提出證據2 之訴外人百塑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百塑公司）與訴外人堡勝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堡勝公司）簽訂之「立式轉盤及升降轉塔兩用式雙

   色射出成型機（下稱繫案機器）」買賣合約書影本、證據3

   之參加人、原告與訴外人堡勝公司間因系爭專利之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事件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2年度智字第28號言詞辯

   論筆錄（含證人提出之商品型錄）等資料影本、證據4 之原

   告前對系爭專利所提出舉發案（N01 ）之補充訴願理由書及

   原處分機關訴願答辯書影本、證據5 之為被告對系爭專利舉

   發案（N01 ）所為之95年4 月14日（95）智專三(三)05048 字

   第09520277910 號專利舉發審定書影本、證據6 之臺灣臺南

   地方法院96年5 月2 日92年度智字第28號民事判決等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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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張系爭專利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0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

   對之提起舉發，案經被告審查，於98年3 月11日以（98）智

   專三(三)05048 字第09820142360 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舉發

   不成立」之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

   原告猶未甘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因認本件訴訟

   之結果，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將受損害，乃依行政訴

   訟法第42條第1 項規定，依職權裁定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

   被告之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

 (一)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有7 項，其中第1 項與第5 項為獨

   立項。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技術內容為「一種射

   製複色或複料之裝置，係包含：轉盤，可以被動力元件驅動

   ，於機體之軸管外徑作定角度旋轉；轉塔，由一軸位於機體

   之軸管內徑定位旋轉，軸設傳動件被動力元件驅動作定角度

   旋轉，及由軸底端被動作缸引拉直線移動，軸上端設盤，盤

   上有數模仁座；模具，由下模具固定在轉盤，模仁被固定在

   轉塔之模仁座，上模具被固定在機體，可以對下模具作開閉

   ，且模仁可以進入或離開該開閉之上模具與下模具之間。」

   。

 (二)由證據3 可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2年度智字第28號之系爭

   專利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係參加人授權訴外人百塑公司

   製造系爭射出成型機（下稱系爭機器）販售予訴外人堡勝公

   司，嗣訴外人堡勝公司另向原告購買射出成型機所引起之系

   爭機器侵權事件。復由證人吳世銘於上開系爭專利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事件所為之陳述可知，系爭機器之公開販售日期早

   於89年1 月20日之前，且訴外人百塑公司於88年7 月間即與

   訴外人堡勝公司洽談買賣，並自88年7 月起至89年1 月20日

   間多次販售系爭機器。又訴外人百塑公司與堡勝公司於88年

   7 月間接洽系爭機器之買賣，並於89年1 月20日簽訂系爭機

   器之買賣合約書，訴外人百塑公司嗣於90年9 月24日交付系

   爭機器予訴外人堡勝公司。而參加人於89年3 月27日始提出

   系爭機器之專利申請，並於90年10月1 日經核准專利公告，

   足見系爭專利在未提出申請專利之前即九個月前，已對外有

   公開販售、使用的事實，已違反核准審定時專利法第20條第

   1項第1款之申請前已公開使用之規定，詎被告與訴願機關省

   略此部分之事實，顯係違誤不當。

 (三)訴外人百塑公司與訴外人堡勝公司於89年1 月20日簽訂買賣

   合約書前，訴外人百塑公司已將系爭機器銷售予訴外人溢沅

   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溢沅公司）及訴外人邦泰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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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邦泰公司），並逕至訴外人溢沅公

   司參觀系爭機器等事實，惟被告與訴願機關卻省略此部分之

   事實，顯有違誤。

 (四)由證據6 可知訴外人百塑公司與訴外人堡勝公司簽訂買賣合

   約書之前，已將系爭機器對外公開銷售，顯有違專利法第20

   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申請前已公開使用之情事。另由證據3

   可知，證人吳世銘於上開系爭專利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所

   為之陳述，並非未為法院所接受，而係證人吳世銘未能證明

   原告授權之訴外人百塑公司係於何時將相同結構之機器交予

   客戶，況該判決以鑑於當時裁判管轄採二元主義，有關專利

   權之存在與否，係屬公法上之法律關係，如有爭議，應循行

   政爭訟程序解決。另證人吳世銘縱未能證明原告授權訴外人

   百塑公司係於何時將相同結構之機器交予客戶，然由其陳述

   可知，訴外人堡勝公司並非第一個客戶，足見系爭機器於訂

   定簽訂買責合約前，即於89年1 月20日前，已有交貨予其他

   客戶之事實，亦足見系爭專利於申請日即89年3月27日前，

   已公開使用，是系爭專利顯違反專利法第20條第1項第1款規

   定。復以證人吳世銘之證詞既非偽證，其證詞自應予以採信

   等情。並聲明求為判決：1.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2.被

   告就中華民國發明第142007號專利應予撤銷。

三、被告則以：

 (一)原告主張系爭專利在未提出申請專利之前，即有對外公開銷

   售及使用之事實。惟被告於原處分之理由已指出證據2 之訴

   外人百塑公司與訴外人堡勝公司簽訂之系爭機器買賣合約書

   係於89年1 月20日向系爭專利權人訂購，預定交貨日期為89

   年4 月15日，而實際交貨日期為90年9 月24日，然預定交貨

   日期與實際交貨日期均晚於系爭專利之申請日，足見系爭專

   利於申請前並未公開。由證據3 可知，證人吳世銘於臺灣臺

   南地方法院92年度智字第28號之系爭專利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事件所為之陳述，並未為法院所採用。另由證據6 之臺灣臺

   南地方法院92年度智字第28號判決理由認定證人吳世銘之陳

   述，並未能確切證明原告授權訴外人百塑公司係於何時將相

   同結構之機器交予客戶，是被告稱系爭專利於申請前已公開

   使用，尚乏所據，足見證據2 及證據3 均無法證明系爭專利

   不具新穎性。

 (二)原告主張訴外人百塑公司與訴外人堡勝公司於89年1 月20日

   簽訂買賣合約書前，訴外人百塑公司已將系爭機器銷售予訴

   外人溢沅公司及訴外人邦泰公司，並至訴外人溢沅公司參觀

   系爭機器，詎被告與訴願機關卻省略此部分之事實，顯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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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惟被告已於原處分理由中指出，原告並未能證明訴外人

   百塑公司於系爭專利在申請日之前已將系爭專利機器銷售予

   訴外人溢沅公司及邦泰公司，則被告自無將此部分事實省略

   之情事。

 (三)原告主張系爭機器於訂定簽訂買責合約前，即於89年1 月20

   日前，已有交貨予其他客戶之事實，亦足見系爭專利於申請

   日即89年3月27日前，已公開使用。惟由本件舉發審定書理

   由(六)可知，舉發人即原告與訴外人鄭有國之陳述，並非上開

   系爭專利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所採用之判決理由。另由證據

   6之判決可知，該判決並不採證人吳世銘之證詞，是原告自

   難以之作為系爭專利於申請日即89年3月27日前，已有公開

   使用之事實等語，茲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參加人主張：

 (一)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有7 項，其中第1 項與第5 項為獨

   立項，而第2 項至第4 項附屬於第1 項，至第6 項至第7 項

   附屬於第5 項。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及第5 項之技

   術特徵包括「轉盤、轉塔與模具」。且系爭專利之功效，係

   藉由「機體上設有可旋轉之轉盤及轉塔，因此，系爭專利係

   可以依使用之需要，選擇轉盤、轉塔之單獨或同時旋轉，係

   具有方便性及選擇性，且該模具可以由較簡單之模具作多步

   驟之射製設計，較習知射製機械只有轉盤可以轉動，致其模

   具設計被限制，而被迫採用複雜、精密、昂貴之特殊模具而

   言，係具有節省成本、模具組裝快速之功效。此外，系爭專

   利之轉塔無論是裝設模仁進入模具作射出或利用吸盤作產品

   搬移，其定位係利用旋轉之動力元件控制，由旋轉角度控制

   定位之精度高於傳統由複雜關節構成之機械手，並且程式之

   設定較傳統機械手簡單、快速。

 (二)由系爭專利上述技術特徵與功效可知，系爭專利之「轉塔」

   設計為先前技術所無，另比對參加人於附件3 所印製之產品

   型錄第13頁型號「V4-4RU-3C 」與「V4-3R-2C」直立式塑膠

   射出成型機差異，其中「V4-4RU-3C 」型號直立式塑膠射出

   成型機為具有「轉塔」設計，該直立式塑膠射出成型機係加

   入有「U 」字以資區別。且參加人出售予訴外人邦泰公司之

   直立式塑膠射出成型機，僅於89年4 月10日型號「V4-3RU-1

   60T-2C」直立式塑膠射出成型機具有該「轉塔」設計，即符

   合系爭專利技術特徵之直立式塑膠射出成型機，而該銷售日

   期晚於系爭專利申請日即89年3 月27日，足見系爭專利於申

   請前並未公開，自未違反專利法之規定。

 (三)由證據2 可知，訴外人百塑公司與訴外人堡勝公司雖於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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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20日簽訂系爭機器之買賣合約書，惟預定交貨日期為89

   年4 月15日，而實際交貨日期為90年9 月24日，其預定交貨

   日期與實際交貨日期均晚於系爭專利申請日即89年3月27日

   ，足見系爭專利於申請前並未公開，自未違反專利法之規定

   。且證據2與證據3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於申請前已公開使用

   ，而不具新穎性。

 (四)原告主張訴外人百塑公司與訴外人堡勝公司於89年1 月20日

   簽訂買賣合約書前，訴外人百塑公司已將系爭機器銷售予訴

   外人溢沅公司及訴外人邦泰公司，並至訴外人溢沅公司參觀

   系爭機器等事實，詎被告與訴願機關卻省略此部分之事實，

   顯有違誤。惟被告已於原處分理由中指出，原告並未能證明

   訴外人百塑公司於系爭專利在申請日之前已將系爭專利機器

   銷售予訴外人溢沅公司及邦泰公司，則被告自無將此部分事

   實省略之情事。至原告援引證據3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2年

   度智字第28號之系爭專利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顯有斷章

   取義。且證據2至證據6並無法證明系爭專利於申請前已公開

   使用，而不具新穎性等情。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依上揭當事人之陳述，可知本件主要爭點乃為：本件舉發案

   之證據2至證據6得否證明系爭專利於申請前已公開使用，而

   不具新穎性？茲分述如下：

 (一)按「稱發明者，謂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高度創作」、

   「凡可供產業上利用之發明，無下列情事之一者，得依本法

   申請取得發明專利：一、申請前已見於刊物或已公開使用者

   。」為系爭專利核准時專利法第19條、第20條第1 項第1 款

   所明定。而對於獲准專利權之發明，任何人認有違反前揭專

   利法第19條至第21條規定者，依法得附具證據，向專利專責

   機關舉發之。從而，系爭專利有無違反前揭專利法之情事而

   應撤銷其發明專利權，依法應由舉發人附具證據證明之，倘

   其證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有違前揭專利法之規定，自應為

   舉發不成立之處分。

 (二)經查，本件參加人前於89年3 月27日以「射製複色或複料之

   裝置」向被告申請發明專利，經被告編為第89105896號審查

   ，准予專利，並於公告期滿後，發給發明第142007號專利證

   書。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計7 項，第1 及5 項為獨立

   項，其餘為附屬項，其第1項 所揭露者為：「一種射製複色

   或複料之裝置，係包含：轉盤(1) ，可以被動力元件(11)驅

   動，於機體(10)之軸管(12) 外 徑作定角度旋轉；轉塔(2)

   ，由一軸(21) 位於機體(10) 之軸管(12)內徑定位旋轉，軸

    (21) 設傳動件(22) 被動力元件(23) 驅動作定角度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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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由軸(21)底端被動作缸(24)引拉直線移動，軸(21)上端設

   盤(27)，盤(27) 上有數模仁座(28) ；模具(3) ，由下模具

    (31) 固定在轉盤(1) ，模仁(33)被固定在轉塔(2) 之模仁

   座(28)，上模具(32)被固定在機體(10)，可以對下模具(31)

   作開閉，且模仁(33)可以進入或離開該開閉之上模具(32)與

   下模具(31)之間。」（參附件圖示1 、1- 1所示），而第2

   項乃係依附於第1 項之附屬項，其進一步限縮其技術特徵為

   ：「依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所述射製複色或複料之裝置，其

   軸(21)內徑設水液通路(25)，且該水液通路(25)有導孔(26)

   可作冷卻水液之引接。」（參附件圖示2 所示），第3 項亦

   為第1 項之附屬項，其揭露之特徵為：「依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所述射製複色或複料之裝置，其軸管(12)內徑設水液通

   路(25') ，且該水液通路(25') 有導孔(26') 可作冷卻水液

   之引接。」（參附件圖示3 所示），另第4 項亦為第1 項之

   附屬項，惟僅係就射製複色或複料之裝置，明定其轉盤(1)

   上係設有複數個下模具(31)，亦即僅係就數量為限定；而第

   5 項則係系爭專利之第2 獨立項，其所揭露之特徵為：「一

   種射製複色或複料之裝置，係包含：轉盤(1) ，由一軸(41)

   位於機體(10)之軸管(12)內徑定位旋轉，軸設傳動件(22)被

   動力元件(11)驅動作定角度旋轉，及由軸(41)底端被動作缸

    (44) 引拉直線移動，軸(41)上端設盤(47) ， 盤(47)上延

   伸有臂桿(48)，臂桿(48)終端有吸盤(49)；模具(3) ，由複

   數個下模具(31)固定在轉盤(1) ，由複數個上模具(32)被固

   定在機體(10)，可以對應複數個下模具(31)作開閉；藉由上

   模具(32)對下模具(31)開閉，及由轉塔(2) 之軸(41)旋轉、

   升降，使吸盤(49)可以對成型物吸取移送至另一模具，或將

   成型物吸出。」（參附件圖示5 、5-1 所示），另第6 項為

   依附於第5 項之附屬項，其進一步限縮之技術特徵為：「依

   申請專利範圍第5 項所述射製複色或複料之裝置，其軸管

    (12) 內徑設水液通路(45)，且該水液通路(45)有導孔(46)

   可作冷卻水液之引接。」（參附件圖示6 所示），而第7 項

   仍係依附第5 項之附屬項，其就第5 項中所述之射製複色或

   複料裝置，其中轉塔(2) 之軸(41)上所設之盤(47)限定為係

   有複數個吸盤(47)。

 (三)而原告主張系爭專利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0條第1 項第1 款

   規定，主要係提出證據2 之訴外人百塑公司與訴外人堡勝公

   司簽訂之「立式轉盤及升降轉塔兩用式雙色射出成型機買賣

   合約書影本、證據3 之參加人、原告與訴外人堡勝公司間因

   系爭專利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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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智字第28號言詞辯論筆錄、證據4 之原告前對系爭專利所

   提出舉發案（N01 ）之補充訴願理由書及原處分機關訴願答

   辯書影本、證據5 之為被告對系爭專利舉發案（N01 ）所為

   之95年4 月14日（95）智專三(三)05048 字第09520277910 號

   專利舉發審定書影本、證據6 之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6年5 月

   2 日92年度智字第28號民事判決等為證，主張參加人系爭專

   利於申請前業已因公開銷售含系爭專利技術特徵之產品而有

   公開之事實，自有應撤銷事由。

 (四)承上所述，本件原告係主張參加人曾授權訴外人百塑公司製

   造射出成型機販售予訴外人堡勝公司，堡勝公司在之後亦向

   原告購買另一射出成型機，其後產生有關侵權爭議，而百塑

   公司之受僱人吳世銘於該案（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8年度智字

   第28號）中曾證稱：「其與堡勝公司接洽系爭機器的買賣有

   大半年的時間，堡勝公司不是第一個買系爭機器的客戶，之

   前已經有其他客戶買過，這段時間我接洽買賣相同結構的機

   器台數有十多台，…堡勝公司也不是公司交貨的第一個客戶

   ，之前也有交貨給其他的客戶，堡勝公司才有信心來買」等

   語（上開判決第24頁，即本院卷第27頁），足見百塑公司應

   係在88年7 月期間即開始與堡勝公司接洽買賣，且在88 年7

   月至89年1 月20日之間即已販售系爭機器予多家客戶；另再

   綜觀原證一至三（即舉發理由書之證據一至證據三）之事實

   ，可知參加人所授權之百塑公司販售係在88年7 月間與堡勝

   公司開始接洽系爭機器之買賣事宜，嗣百塑公司與堡勝公司

   於89年1 月20日簽訂系爭機器之買賣合約書，而參加人在89

   年3 月27日始提出系爭專利之申請，嗣後百塑公司在90 年9

   月24日交付系爭機器予堡勝公司，而參加人系爭專利亦在之

   後之90年10月1 日公告核准，由以上事實足徵系爭專利於提

   出申請專利前九個月已有對外公開販售、使用之事實，自有

   違核准審定時專利法第20條第1 項第1 款「申請前已公開使

   用」之情事，而應將系爭專利撤銷云云。惟查，本院函請訴

   外人邦泰複合材料股分有限公司（下簡稱邦泰公司）陳報其

   與百塑公司交易之內容，據函覆稱其與百塑公司交易之機器

   共計四台，其中僅型號V4-3R-220H-2C 直立式塑膠射出成型

   機之驗收日在88年6 月23日（即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89 年3

   月27日之前），另其他三台之發票時間及驗收時間均晚於系

   爭專利申請日，自均非得作為主張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之適

   格證據（參本院卷第131 頁）。次查，邦泰公司復於99 年3

   月8 日回應本院去函回稱：「V4-3R-220H-2C 直立式塑膠射

   出成型機，已經於97年12月15日轉售勝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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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語，是以，邦泰公司顯然已無法提供V4-3R-220H-2C 直

   立式塑膠射出成型機資料以茲與系爭專利作實質技術比對。

   而依邦泰公司前述陳報狀所稱：「V4-3R-220H-2C 直立式塑

   膠射出成型機是一般的轉盤式雙色成型機」而已，復稱：「

   V4 -3RU-160T-2C 直立式塑膠射出成型機（按：此機器之進

   貨發票日期為89年4 月10日) ，此機是轉盤式雙色成型機，

   且具有特殊的轉塔功能裝置的雙色（複色）射出成型功能（

   此機種據機器製造商告知此機種有申請『專利』，是非常先

   進的成型機器」等語（參本院卷第164 頁），而參加人就射

   出機僅有一個專利權，此為參加人所自承，原告對此亦未爭

   執（參本院卷第160 頁），是以可知，邦泰公司稱V4-3RU-1

   60T- 2C 直立式塑膠射出成型機具有專利，應即為實施系爭

   專利之機器。而依其陳報內容可知，V4-3RU-160T-2C直立式

   塑膠射出成型機之接洽時間顯然於系爭專利申請日後，是就

   經驗法則而言，參加人應係先提出專利申請後，再行授權他

   人生產機器。再者，依邦泰公司所述，V4-3RU-1 60T-2C 直

   立式塑膠射出成型機係使用特殊之轉塔，非如系爭專利申請

   前V4-3 R-220H-2C直立式塑膠射出成型機僅為一般轉盤而已

   ，是以可知，V4-3RU-1 60T-2C 與V4-3R-220H-2C 兩款機器

   結構並不相同，故V4-3R-220H-2C 直立式塑膠射出成型機尚

   難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按邦泰公司乃原告所稱曾在參

   加人申請系爭專利之前購買具有系爭專利技術特徵機器之廠

   商，而依前述，邦泰公司所陳報之內容並無法證明系爭專利

   於申請前即已公開，則原告援引百塑公司員工吳世銘籠統而

   概略之說法，自難認為足以證明參加人系爭專利業因早期公

   開而不具新穎性。

 (五)再者，依原告所提證據二有關百塑公司與堡勝公司簽立之購

   買合約書所示，堡勝公司係在89年1 月20日向系爭專利權人

   訂購，預定交貨日期為89年4 月15日，實際交貨日期日期為

   90年9 月24日，該預定交貨日期及實際交貨日期皆晚於系爭

   專利之申請日，是證據二未能證明系爭專利於申請前已公開

   。又證人吳世銘於前揭另案中證稱：「原告提出的證物九型

   錄，我有給堡勝公司，當時是單純送給堡勝公司作為參考，

   我並沒有使用這本型錄教導堡勝公司如何使用這台機器，我

   沒有提到說型錄上面的機器跟我之前賣給堡勝公司的機器結

   構相同」等語（參本院卷第27頁），可知其所稱之原證九型

   錄係在堡勝公司已取得機器之後，證人吳世銘始交予堡勝公

   司作為參考之用，此一日期在交貨日期後，換言之，係於晚

   於系爭專利申請日，佐以原告訴訟代理人於前揭另案中自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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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證九12頁V4 RU-150T-2C 型號的機器與原告賣給堡勝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機器結構相同，但大小不同，我們賣給

   被告堡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型號是V4RU-200T-2C」等語（

   參本院卷第24頁），可知證據二買賣契約書所指之交易機器

   為百塑公司編列之型號V4 RU-200T-2C 機器，其結構與型號

   V4 RU-150T-2C 機器相同，惟時間均晚於系爭專利申請日，

   故仍無法據以證明型號V4 RU-200T-2C 或V4 RU-150T-2C 機

   器為系爭專利申請日前已公開，故型號V4 RU-200T-2C 或V4

   RU-150T-2C機器亦難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依前述時間

   順序所示，型號V4 RU-200T-2C 、V4-3RU-160T-2C與V4RU-1

   50T-2C機器皆為系爭專利申請日後之機器，故極可能該等機

   器均係依據系爭專利實施，其結構相同，僅尺寸有別而已，

   此所以嗣後原告仿製型號V4 RU-200T-2C 機器而製造之機器

   亦經認定落入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1 項之文義範圍。至

   訴外人益流塑膠工業股份公司回函所述型號V4-RU-500T-2C

   機器其易日期為90年4 月10日（參本院卷第141 頁），晚於

   系爭專利申請日，自亦無法證明該機器係在系爭專利申請前

   即已公開，不能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無庸待言。

六、綜上所述，原告所舉上開證據資料均無法證明系爭專利於申

   請前業因販售而已公開，自不能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

   是被告之舉發審定書所為「舉發不成立」處分依法並無不合

   ，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違誤。原告徒執前詞，聲請撤銷

   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或答辯，已與本院判決結果無

   影響，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

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2　　月　　2 　　日

                   智慧財產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得灶

                               法  官　林欣蓉

                               法  官　汪漢卿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邱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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